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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 

 

第一条 为促进外汇市场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外汇管理条例》《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》（银发〔1996〕

423号），制定《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。 

第二条 《指引》所称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，是指在我国

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人民币与外币交易时，承担向会员持续提供

买、卖价格义务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。 

第三条 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可根据自身做市能力在即期、

远期、掉期、期权等外汇市场开展做市。 

第四条 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依法享有以下权利： 

（一）适度扩大结售汇综合头寸限额区间，实行较灵活的头

寸管理； 

（二）交易系统、交易手续费、交易数据等方面获得更多支

持； 

（三）享有向中国人民银行（以下简称人民银行）申请外汇

一级交易商的资格； 

（四）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创新业务的政策支持。  

第五条 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依法应履行以下义务：  

（一）在规定的交易时间内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连续提供人

民币对主要交易货币的买、卖双向价格，所报价格应是有效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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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交价格； 

（二）银行间外汇市场报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间

外汇市场交易汇价的浮动幅度； 

（三）遵守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相关自律规范，在外汇市场规

范交易方面发挥市场引领作用，诚实交易，不利用非法或其他不

当手段从事虚假交易、操纵市场价格； 

（四）遵守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规定和要求； 

（五）积极引导客户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，不得在市场营

销中误导或诱导客户预期； 

（六）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外汇局）要求及时报

告外汇市场运行和做市情况，并报送人民银行。 

第六条 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前一个评选周期内，依据《银行间外汇市场评优办法》

计算的客观指标评分和外汇局评分两项综合得分，排名靠前；上

述综合得分涵盖各会员在即期、远掉期、期权等市场的综合做市

表现； 

（二）遵守人民银行和外汇局的有关规定，外汇市场行为符

合自律机制相关要求。前一个评选周期内，外汇业务管理与审慎

经营评估考核等级出现一次 C 级，或外汇市场自律机制评估出现

一次严重不达标的，自动丧失评选资格；其他会员按照排名先后

依次递补。 

第七条 普通会员可根据自身做市意愿申请成为尝试做市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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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，为即期、远期、掉期、期权的一种或多种外汇产品提供报价

服务。尝试做市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和日常管理由中国外汇交易

中心（以下简称交易中心）具体实施。 

第八条 外汇局每两个年度进行一次做市商评选，参与排名

的会员为做市商和尝试做市机构，考核评分标准按照考评周期对

应时段《银行间外汇市场评优办法》执行。第一个评选周期为

2019-2020 年。 

第九条 评选周期结束后，外汇局根据评选结果确定和公布

做市商名单，并抄送人民银行和交易中心。外汇局公布做市商评

选结果时，一并调整新准入和退出的做市商结售汇综合头寸限额。 

第十条 发生放弃做市商资格、股权重大变动、外资银行法

人化改制资格承继、其他资格承继等机构变更情况的做市商，应

在变更后 30 日内经交易中心提交外汇局登记备案。 

第十一条 外汇局对做市商做市情况实施监测，并接受市场

会员对不履行本《指引》第五条所列做市义务行为的举报。 

第十二条 交易中心根据外汇局要求和市场反馈，完善《银

行间外汇市场评优办法》，并定期向外汇局报送做市商评估指标

情况，同时报送人民银行。 

第十三条 做市商未认真履行做市义务或存在严重扰乱外汇

市场行为的，外汇局可以依法约谈、风险提示、暂停做市商资格，

并依据《外汇管理条例》进行处罚。  

第十四条 银行间外汇市场直接交易做市商及小币种做市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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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照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本《指引》由外汇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《指引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《银行间外汇市场

做市商指引》（汇发〔2013〕1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